
B174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5年5月21日 星期三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688484 证券简称：南芯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8

上海南芯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

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3年2月21日出具的《关于同意上海南芯半导体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南芯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3〕365号），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6,353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39.99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54,056.47万元，扣除不含税的发行费用 16,572.76万元，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237,483.71万元，上述资金已全部到位。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上海南芯半导体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容诚验字[2023]230Z0068号）。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经公司

董事会批准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公司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已经签

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6 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南芯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截

至2024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合计为438,595,817.81元（含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减

手续费净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南芯科技 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5-
019）。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2025年2月28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使用超募资金追加投资额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为满足

公司经营发展战略的需要和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拟将原募投项目“测试中心建设

项目”变更成“芯片测试产业园建设项目”，并拟新设全资子公司浙江南芯半导体有限公司（原

暂定名为：嘉善南芯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作为新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同时使用剩余超募资

金及其孳息进行追加投资。公司以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方式进行募集资金的划转。同意新

项目实施主体开设募集资金专户，并与募集资金存放的银行、保荐机构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监管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3 月 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南芯科技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使用超募资金追加投资额以实施募投项目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8）。2025年3月25日公司召开了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使用超募资金追加投资额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3 月 2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南芯

科技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11）。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根据《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浙江南芯半导体有限

公司与募集资金存放银行、保荐机构近日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以下简

称“三方监管协议”），并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上述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立情况如下：

开户主体

浙江南芯半导体
有限公司

浙江南芯半导体
有限公司

浙江南芯半导体
有限公司

募投项目

芯片测试产业园
建设项目

芯片测试产业园
建设项目

芯片测试产业园
建设项目

开户银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张江

科技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张江

科技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分行营业

部

募集资金专户账户

97160078801700005811

97160078801500005812

571922593810008

专户余额
（万元）

0.00

0.00

0.00

注：专户余额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的账户余额。

三、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浙江南芯半导体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江科技支行、中信建

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专户（账号为：97160078801700005811）的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上海南芯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南芯半导体有限公司

上述公司共同视为本协议的甲方

乙方：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江科技支行

丙方：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

等规范性文件，以及甲方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甲、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

议：

一 、甲 方 已 在 乙 方 开 设 募 集 资 金 专 项 账 户（以 下 简 称“ 专 户 ”），账 号 为

97160078801700005811，截至2025年4月29日，专户余额为0万元。该专户仅用于甲方芯片测

试产业园建设项目等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在募集资金专户内，甲方可根据实际需求将专户内的部分资金以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

式存放。甲方应将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款项的具体金额、存放方式、存放期限等信息

及时通知丙方。上述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的款项不得设定质押、不可转让。甲方不得

从上述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的款项直接支取资金。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

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

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

查与查询。丙方应当至少每半年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调查。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贾兴华、杨鑫强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

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

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10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六、甲方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

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20%的，甲方应当及时以传真及/或
邮件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

证明文件书面通知甲方、乙方，同时向甲方、乙方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

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本协议第四条约定的甲方对丙方保荐代表人的授权由更换后

的保荐代表人继受享有。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

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书面报告。

十、本协议任何一方当事人违反本协议，应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所

遭受的损失。

十一、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或合同

专用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或三方协商一致终止本协议并销户

之日起失效。

十二、本协议一式八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上海监

管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二）浙江南芯半导体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江科技支行、中信建

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专户（账号为：97160078801500005812）的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上海南芯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南芯半导体有限公司

上述公司共同视为本协议的甲方

乙方：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江科技支行

丙方：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

等规范性文件，以及甲方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甲、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

议：

一 、甲 方 已 在 乙 方 开 设 募 集 资 金 专 项 账 户（以 下 简 称“ 专 户 ”），账 号 为

97160078801500005812，截至2025年4月29日，专户余额为0万元。该专户仅用于甲方芯片测

试产业园建设项目等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在募集资金专户内，甲方可根据实际需求将专户内的部分资金以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

式存放。甲方应将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款项的具体金额、存放方式、存放期限等信息

及时通知丙方。上述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的款项不得设定质押、不可转让。甲方不得

从上述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的款项直接支取资金。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

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

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

查与查询。丙方应当至少每半年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调查。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贾兴华、杨鑫强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

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

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10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六、甲方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
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20%的，甲方应当及时以传真及/或
邮件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
证明文件书面通知甲方、乙方，同时向甲方、乙方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
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本协议第四条约定的甲方对丙方保荐代表人的授权由更换后
的保荐代表人继受享有。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
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书面报告。

十、本协议任何一方当事人违反本协议，应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所
遭受的损失。

十一、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或合同
专用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或三方协商一致终止本协议并销户
之日起失效。

十二、本协议一式八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上海监
管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三）浙江南芯半导体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营业部、中信建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就专户（账号为：571922593810008）的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上海南芯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南芯半导体有限公司
上述公司共同视为本协议的甲方
乙方：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丙方：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
等规范性文件，以及甲方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甲、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
议：

一、甲方中浙江南芯半导体有限公司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
户”），账号为571922593810008，截至2025年4月29日，专户余额为0万元。该专户仅用于甲方
芯片测试产业园建设项目等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在募集资金专户内，甲方可根据实际需求将专户内的部分资金以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
式存放。甲方应将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款项的具体金额、存放方式、存放期限等信息
及时通知丙方。上述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的款项不得设定质押、不可转让。甲方不得
从上述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的款项直接支取资金。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
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
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
查与查询。丙方应当至少每半年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调查。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贾兴华、杨鑫强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
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
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10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六、甲方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

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20%的，甲方应当及时以传真
及/或邮件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
证明文件书面通知甲方、乙方，同时向甲方、乙方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
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本协议第四条约定的甲方对丙方保荐代表人的授权由更换后
的保荐代表人继受享有。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
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书面报告。

十、本协议任何一方当事人违反本协议，应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所
遭受的损失。

十一、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各
自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或三方协商一致
终止本协议并销户之日起失效。

十二、本协议一式八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上海监
管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特此公告。

上海南芯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88484 证券简称：南芯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9

上海南芯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专户注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3年2月21日出具的《关于同意上海南芯半导体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南芯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3〕365号），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6,353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39.99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54,056.47万元，扣除不含税的发行费用 16,572.76万元，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为237,483.71万元，上述资金已全部到位。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上海南芯半导体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容诚验字[2023]230Z0068号）。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经公司董

事会批准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公司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已经签署

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6 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南芯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二、募集资金管理与使用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上海南芯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

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等进行了规定。公司或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公司全资子公司已与保

荐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

监管协议。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公司子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立情况

如下：

账户名称

上海南芯半导体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上海南芯半导体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上海南芯半导体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上海南芯半导体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上海南芯半导体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上海南芯半导体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上海南芯半导体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上海南芯半导体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上海南芯半导体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浙江南芯半导体有限公司

浙江南芯半导体有限公司

浙江南芯半导体有限公司

上海南芯半导体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开户银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张江科技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营业部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营业部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张江科技支行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东
科技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大柏树支行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张江科技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营业部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张江科技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张江科技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张江科技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营业部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张江支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户

97160078801300004414
8110201013501588062
121936870310608
97160078801100004415
03005244551
216380100100371052
50131000935063329
121936870310855
97160078801500004413
97160078801700005811
97160078801500005812
571922593810008
310066865013006606294

状态

存续

存续

存续

存续

存续

存续

存续

存续

存续

存续

存续

存续

本次注销

三、本次注销的募集资金专户情况

在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期间，公司严格按照三方监管协议履行义务，鉴于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张江支行（专户账号：310066865013006606294）中存放的募集资金已按照规定

使用完毕，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将不再使用，公司已于近日对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予以注销，该

账户注销后，公司与保荐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的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特此公告。

上海南芯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3915 证券简称：国茂股份 公告编号：2025-018

江苏国茂减速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

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江苏国茂减速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

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
整回购价格和回购数量的议案》。

根据《江苏国茂减速机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鉴于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规定的首次授予部分第五个解除限售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四
个解除限售期的业绩考核指标无法成就，以及7名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离职，公司决定
对前述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455,950股予以回购注销。本次回购注销
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659,088,430股变更为656,632,480股，注册资本由人民币65,908.8430
万元变更为人民币65,663.248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发布的《江苏国
茂减速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和回购数量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11）。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

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
日内，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未在规
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
件的约定继续履行。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
续实施。公司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
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包括：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
件。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
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
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
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可
采取现场、邮寄、传真等方式进行申报，债权申报联系方式如下：

（1）申报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武进高新技术开发区龙潜路98号公司证券投资部
（2）申报时间：自2025年5月21日起45日内。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

为准；以传真方式申报的，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3）联系人：陆一品、冉艳
（4）联系电话：0519-69878020
（5）传真号码：0519-86575867
（6）邮政编码：213100
特此公告。

江苏国茂减速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3915 证券简称：国茂股份 公告编号：2025-019

江苏国茂减速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常州市武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龙潜路 98号江苏国

茂减速机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办公楼3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63
454,696,701

68.988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徐国忠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监事范淑英、监事吕云峰以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及副总裁陆一品先生出席会议，副总裁谭家明先生、副总裁

孔东华先生、副总裁郝建男先生及制造总监杨渭清先生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54,430,781
比例（%）

99.9415

反对

票数

239,420
比例（%）

0.0526

弃权

票数

26,500
比例（%）

0.0059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54,429,481
比例（%）

99.9412

反对

票数

238,720
比例（%）

0.0525

弃权

票数

28,500
比例（%）

0.0063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54,404,181
比例（%）

99.9356

反对

票数

238,720
比例（%）

0.0525

弃权

票数

53,800
比例（%）

0.0119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54,405,281
比例（%）

99.9359

反对

票数

238,520
比例（%）

0.0524

弃权

票数

52,900
比例（%）

0.0117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54,379,681
比例（%）

99.9302

反对

票数

265,720
比例（%）

0.0584

弃权

票数

51,300
比例（%）

0.0114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54,357,781
比例（%）

99.9254

反对

票数

284,020
比例（%）

0.0624

弃权

票数

54,900
比例（%）

0.0122
7、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54,406,701
比例（%）

99.9362

反对

票数

244,800
比例（%）

0.0538

弃权

票数

45,200
比例（%）

0.0100
8、议案名称：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54,362,781
比例（%）

99.9265

反对

票数

285,320
比例（%）

0.0627

弃权

票数

48,600
比例（%）

0.0108
9、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51,802,576
比例（%）

99.3635

反对

票数

2,846,825
比例（%）

0.6260

弃权

票数

47,300
比例（%）

0.0105
10、议案名称：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和回购数量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54,417,401
比例（%）

99.9385

反对

票数

237,700
比例（%）

0.0522

弃权

票数

41,600
比例（%）

0.0093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51,821,856
比例（%）

99.3677

反对

票数

2,838,645
比例（%）

0.6242

弃权

票数

36,200
比例（%）

0.008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7

8

10

11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利
润分配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董
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关于聘请公司 2025 年
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
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
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
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
价格和回购数量的议
案

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970,065
3,948,165

3,997,085

3,953,165

4,007,785

1,412,240

比例（%）

92.6052
92.0943

93.2354

92.2110

93.4850

32.9417

反对

票数

265,720
284,020

244,800

285,320

237,700

2,838,645

比例（%）

6.1981
6.6250

5.7101

6.6553

5.5445

66.2138

弃权

票数

51,300
54,900

45,200

48,600

41,600

36,200

比例（%）

1.1967
1.2807

1.0545

1.1337

0.9705

0.844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第9项议案、第10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律师：翟浩、高丹丹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国茂减速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05-21

●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泰坦大道199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39
164,886,320

45.009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是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公司财务总监等列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4,798,740
比例（%）

99.9468

反对

票数

54,080
比例（%）

0.0327

弃权

票数

33,500
比例（%）

0.0205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4,797,650
比例（%）

99.9462

反对

票数

54,380
比例（%）

0.0329

弃权

票数

34,290
比例（%）

0.0209
3、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正文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4,797,350
比例（%）

99.9460

反对

票数

54,680
比例（%）

0.0331

弃权

票数

34,290
比例（%）

0.0209
4、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4,795,550
比例（%）

99.9449

反对

票数

54,980
比例（%）

0.0333

弃权

票数

35,790
比例（%）

0.0218
5、议案名称：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4,788,650
比例（%）

99.9407

反对

票数

54,680
比例（%）

0.0331

弃权

票数

42,990
比例（%）

0.0262
6、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4,772,250
比例（%）

99.9308

反对

票数

90,980
比例（%）

0.0551

弃权

票数

23,090
比例（%）

0.0141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164,779,250 99.9350 74,380 0.0451 32,690 0.0199
8、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及在综合授信额度内提

供担保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4,524,030
比例（%）

99.7802

反对

票数

329,400
比例（%）

0.1997

弃权

票数

32,890
比例（%）

0.0201
9、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4,515,530
比例（%）

99.7751

反对

票数

329,000
比例（%）

0.1995

弃权

票数

41,790
比例（%）

0.0254
10、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公司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4,797,230
比例（%）

99.9459

反对

票数

56,900
比例（%）

0.0345

弃权

票数

32,190
比例（%）

0.0196
1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4,797,030
比例（%）

99.9458

反对

票数

55,400
比例（%）

0.0335

弃权

票数

33,890
比例（%）

0.020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5

6

8

9

10

议案名称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
结项并将节余募集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

2024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关于 2025 年度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申请
银行综合授信及在
综合授信额度内提
供担保预计的议案

关于 2025 年度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开展
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关于续聘 2025 年度
公司审计机构和内
部控制审计机构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30,204,950
30,188,550

29,940,330

29,931,830

30,213,530

比例（%）

99.6776

99.6235

98.8044

98.7763

99.7059

反对

票数

54,680

90,980

329,400

329,000

56,900

比例（%）

0.1804

0.3002

1.0870

1.0857

0.1877

弃权

票数

42,990

23,090

32,890

41,790

32,190

比例（%）

0.1420

0.0763

0.1086

0.1380

0.106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5、6、8、9、10为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
2.议案 1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2/

3 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秦桂森、罗端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五洲新春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见证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五洲新春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667 证券简称：五洲新春 公告编号：2025-041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持股5%以上的股东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和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持股5%以上股东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变电

工集团公司”）实施前期已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特变电工集团公司在 2025年 4月 2日至
2025年 5月 19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累计权益变动比例为 0.71%，持股比
例从10.23%减持至9.52%，触及5%的整数倍。

● 本次权益变动前，特变电工集团公司持有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股份65,984,20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23%；本次权益变动后，特变电工集团公司
持有公司股份61,434,20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52%。本次权益变动后，特变电工集团公司仍
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5年5月20日收到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特变电工集团公司出具的《简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特变电工集团公司于2025年4月2日至2025年5月19日通过大宗交易
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4,550,0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71%。本次权益变动后，特变电
工集团公司持有公司股份61,434,20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52%，权益变动后持股比例触及5%
的整数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规定，现将股东特变电工集团公司的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股票简称

变动类型（可多选）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A股集中竞价

A股大宗交易

合 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有限公司

新疆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高新街230号

2025年4月2日至2025年5月19日

新疆交建

增加□ 减少 √

增持/减持股数（股）

4,550,000.00
4,550,000.00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其他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 否 √

增持/减持比例（%）

0.71
0.71
□√□（请注明）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002941
有□ 无√

占总股本比例
（%）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存在不
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不适用）

本次增持是否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
定的免于要约收购的情形

65,984,201.00
65,984,201.00

0

是√ 否□
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有限公司于2025年4月2日至2025年 5月 19日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合计4,550,000.00股。以上股份系于2025年2月18日在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
公告》（公告编号：2025-003），累计减持数量未超过本次
已披露的计划中16,000,000股。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10.23
10.23

0.00

61,434,201.00
61,434,201.00

0

9.52
9.52

0.00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
份的承诺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无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权益变动性质为股份减少，不涉及资金来源，不触及要约收购。
3、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
东利益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1、特变电工集团公司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941 证券简称：新疆交建 公告编号：2025-029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后持股比例触及5%整数倍的提示性公告


